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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5月28日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五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国
务院过去一年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
的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
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
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
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
稳”工作力度，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
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大局，同心协力，攻坚克难，锐
意进取，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及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
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及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
决定，批准《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中央预算。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栗战书委员长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
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任务，助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依法履职尽责，积

极担当作为，保证宪法全面实施，加强
重要领域立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体系，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健全人
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更好发
挥人大代表作用，紧紧依靠人民做好新
时代人大工作，为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
的贡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
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下
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着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维护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
快建设智慧法院，大力加强过硬队伍
建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完成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
分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毫不动摇坚持党的
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着力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大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过硬队
伍建设，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确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接受冯忠
华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关于确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冯忠华辞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
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174人，出席170人，缺

席4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5月28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

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六个决议草案，民法典草案建议
表决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建议表
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冯忠华
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
务的请求的决定，一致同意提请大会全
体会议表决。主席团常务主席根据各
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建议将各项决议草
案表决稿、民法典草案表决稿、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表决稿和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
会接受冯忠华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表
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会议经分别表决，决定将上
述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主席团常务主席王晨、曹建明、
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
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武
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
三次会议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
大会秘书处关于民法典草案建议表决稿
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
案建议表决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
民法典草案表决稿、决定草案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振武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
六个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
这六个决议草案表决稿。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常委会组
成人员辞职的，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下次会议确认。2019年6月，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定接受冯忠华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职务，报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确认。会议听取了杨振武作
的大会秘书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接
受冯忠华辞职请求的决定审议情况的
汇报，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忠华
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
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代拟稿。

会议同意将上述草案表决稿提请
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
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举行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5月2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
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响
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是“一国两
制”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大事，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
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
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
决维护和最大关切。

决定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导语
中指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
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
显，“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等
各类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
干预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
国家安全的活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
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作出决定。

决定正文部分共7条。
决定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针；强调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决定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
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
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决定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
责任；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
成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
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和活动。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

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
行机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
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
职责。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等情况，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
报告。

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
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
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
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的活动。决定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将上述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
实施。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
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
显，“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
等各类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
力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利用香港从事
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为了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
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
十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宪制秩序，采取必要措施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
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二、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
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依法防
范、制止和惩治外国和境外势力利用香
港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

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和活动。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
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
强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量，加强维

护国家安全执法工作。中央人民政府
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
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
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法禁止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况，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六、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
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
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的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将上述相关法律列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由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决定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一版）
众人拾柴火焰高。聚焦事关党和

国家大局的大事，关注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事，紧盯改革发
展瓶颈、群众操心揪心的难事，代表委
员们群策群力想办法、出点子，为危机
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积蓄能量，为
创造新时代新的更大奇迹贡献力量。

共识给奋进以支撑。收官之时，指
日可待。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完成既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是一场“难中之难”
和“难上加难”相互叠加的大考，容不得
丝毫放松与懈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上上下下

必须把工作抓得很紧很紧”。把疫情耽
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
回来，需要我们再接再厉、顽强拼搏，把
全国两会上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行动，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时间成就奋进者！未来属于奋进者！
使命当前，我们必须于重点处着力，在关
键处发力，用具体、务实、富有创造性的
举措，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个
目标，落实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
一项项改革、一次次努力和一步步改进，
不断坚定迎难而上的底气和攻坚克难的
信心；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涵

养崇尚实干的清风正气，抓紧每一分每
一秒的时间，把握每一点每一滴的机遇，
让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如期落地见效，
干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硬核”业绩。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
积弱走到今天的繁荣昌盛，靠的是一代
又一代的勠力同心，靠的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愈难愈进的奋斗精神。这些，从
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应当始终葆有
的状态。只要我们在困难与挑战面前
勇毅前行、不折不挠，就没有过不去的
坎、闯不过的关，就必定能夺取一个又
一个胜利，在逐梦路上不断开创中国发
展的新境界，书写新时代的光辉篇章。


